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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技术研发为根本，立足

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不断巩固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经营实

现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为全体股东取得满意的经济回报。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橡胶制品（橡胶密封件），空心、支柱、线路

绝缘子及套管，输电杆塔及横担，输电导线，干式绝缘管型母线，电缆附件，变

电构支架，气体绝缘管道母线，盆式绝缘子，绝缘子辅助伞裙，输变（配）电设

备及其零件的生产、销售；机械模具、配件加工、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支持、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生产、加工另设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三章 股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十四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

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第十六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集中存管。 












































































